
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草案》  

 
政府當局就 2012 年 6 月 7 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 

委員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 
 
 在 2012 年 6 月 7 日 《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 草 案 》（ 下 稱 《 條 例

草 案 》）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查 詢 多 項 與《 條 例 草 案 》相 關 的 事 宜 。

下 文 為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。  

 
(1)  提 供 理 據 說 明 ， 既 然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已 有 規 管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的 明 文

規 定 ， 為 何 需 要 開 設 監 督 一 職 。 此 外 ， 說 明 監 督 如 何 監 管 《 條 例

草 案 》 第 2、 3 及 4 部 的 遵 行 情 況 ， 以 及 協 助 監 督 工 作 所 需 的 人 手

會 否 由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以 現 有 資 源 承 擔 ； 若 否 ， 新 增 設 的 職 位 數 目

為 何 。  

 
2 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就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的 銷 售 事 宜，訂 明 有 關 售 樓 說 明 書 、

價 單 、 示 範 單 位 、 披 露 成 交 資 料 、 廣 告 、 銷 售 安 排 ， 以 及 臨 時 買 賣 合 約

和 買 賣 合 約 強 制 性 條 文 的 詳 細 規 定 。 此 外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亦 訂 有 禁 止 失

實 陳 述 及 傳 布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資 料 的 條 文 。 違 反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內 各 項 規

定 的 行 為 均 為 罪 行 。 我 們 有 必 要 委 任 一 名 監 督 負 責 包 括 執 行 《 條 例 》 中

的 各 項 規 定 ， 以 及 監 管 《 條 例 》 第 2、 第 3 及 第 4 部 分 的 遵 行 情 況 。  

 
3 .  我 們 在 早 前 提 交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書 面 回 應 （ 立 法 會 CB(1) 
1598/11-12(02)  號 文 件 ）中 已 解 釋 ， 為 方 便 法 例 早 日 實 施 ， 並 使 公 共 資 源

得 以 善 用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（ 下 稱 “ 運 房 局 ” ） 轄 下 設 立 執 法

小 組 。 就 此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74(1)(a)  及 (b)  條 授 權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為

施 行 建 議 法 例 委 任 一 名 公 職 人 員 擔 任 監 督 ， 以 及 委 任 其 他 公 職 人 員 協 助

監 督 執 行 監 督 的 職 能 。 監 督 及 該 等 其 他 公 職 人 員 將 組 成 執 法 小 組 。  

 
4 .  為 確 保 條 例 能 有 效 規 管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的 銷 售 ， 監 督 將 負 責 監 管 條

例 的 遵 行 情 況 ， 包 括 檢 視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及 成 交 紀 錄

冊 （ 賣 方 必 須 於 向 公 眾 發 布 這 些 文 件 的 首 日 向 監 督 提 供 該 些 文 件 ） ； 在

示 範 單 位 可 供 開 放 參 觀 時 進 行 視 察 ； 處 理 投 訴 ； 以 及 按 情 況 所 需 進 行 調

查 。 此 外 ， 監 督 亦 會 發 出 作 業 指 引 、 進 行 公 眾 教 育 ， 以 及 備 存 數 據 和 統

計 資 料 ， 並 會 委 聘 代 理 機 構 ， 設 立 電 子 資 料 庫 ， 以 提 供 有 關 一 手 住 宅 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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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的 銷 售 資 料 。 在 執 行 上 述 職 能 時 ， 監 督 將 由 第  74(1)(b)  條 所 委 任 的 公

職 人 員 輔 助 。  

 
5 .  我 們 已 於 立 法 會 CB(1)  1598/11-12(02)  號 文 件 中 述 明，就 現 有 人 力

資 源 而 言 ， 運 房 局 或 房 屋 署 不 可 能 吸 納 上 述 執 法 小 組 的 工 作 。 我 們 正 在

制 訂 成 立 該 執 法 小 組 所 需 的 資 源 ， 並 會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通 過 後 ， 視 乎 情

況 需 要 ， 在 適 當 時 間 循 既 定 的 資 源 分 配 程 序 尋 求 額 外 資 源 （ 包 括 按 適 當

情 況 尋 求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、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財 務 委 員 會 的 支 持 ）。 

 
(2)  提供監督所發出的指引的大綱／框架。  

 
6.  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獲 得 立 法 會 通 過 ， 我 們 會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的 最 終 條

文 ， 訂 定 監 督 須 發 出 那 些 指 引 。 我 們 初 步 認 為 ， 監 督 應 為 《 條 例 草 案 》

第 2 部 的 施 行 發 出 指 引 。 我 們 在 擬 備 有 關 指 引 時 ， 會 邀 請 各 相 關 持 份 者

參 與 ， 亦 會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指 引 的 印 刷 文 本 ， 以 資 備 悉 。  

 
(3)  說 明 若 規 定 賣 方 須 把 價 單 涵 蓋 的 所 有 住 宅 物 業 提 供 出 售 ， 是 否 違

反 現 行 法 例（ 包 括《 基 本 法 》及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例 》）。 同 時 ，

說 明 準 買 家 除 了 透 過 賣 方 設 立 的 互 聯 網 網 站 外 ， 可 從 甚 麼 渠 道 獲

悉 價 單 內 可 提 供 出 售 的 住 宅 物 業 數 目 。  

 
7.  倘 規 定 賣 方 必 須 把 價 單 上 的 所 有 住 宅 物 業 提 供 出 售 ， 在 若 干 情 況

下 或 會 對 賣 方 造 成 過 重 的 負 擔 及 引 起 有 關 基 本 法 第 6 及 105 條 的 關 注 。

這 項 規 定 並 非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現 時 建 議 的 一 部 分 。 在 政 策 上 ， 政 府 當 局 在

現 階 段 亦 沒 有 打 算 將 這 項 規 定 納 入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內 。  

 
8 .  我 們 認 為 ， 目 前 的 建 議 規 定 賣 方 必 須 在 某 發 展 項 目 或 期 數 的 每 份

價 單 中 ， 列 出 最 少 某 個 數 量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售 價 ， 但 沒 有 進 一 步 規 定 賣 方

必 須 把 價 單 內 的 所 有 住 宅 物 業 提 供 出 售 ， 此 舉 能 在 加 強 對 消 費 者 的 保 障

及 讓 發 展 商 因 應 市 場 情 況 的 轉 變 作 出 商 業 決 定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 

 
9 .  我 們 留 意 到 ， 委 員 建 議 除 了 賣 方 設 立 的 互 聯 網 網 站 外 ， 準 買 方 亦

應 可 透 過 其 他 渠 道 獲 悉 有 關 銷 售 安 排 的 資 料 。 就 此 ， 我 們 已 就 《 條 例 草

案 》 第 43 條 提 出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（ 下 稱 “ 修 正 案 ” ）， 規 定 賣 方

亦 須 提 供 載 有 銷 售 安 排 資 料 的 文 件 的 印 本 ， 在 緊 接 出 售 日 期 前 最 少 3 日

期 間 內 ， 供 公 眾 免 費 領 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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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 說 明 第  30 條 的 修 正 案 擬 稿 可 如 何 配 合 買 方 進 行 議 價 ， 以 及 在

第  30(1)  及 第  30(2)  條 的 修 正 案 擬 稿 訂 立 不 同 期 限 的 政 策 用 意 。 同

時 ， 說 明 若 賣 方 披 露 關 於 拒 絕 意 向 的 資 料 ， 是 否 違 反 規 定 。  

 
10.  我 們 在 早 前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作 出 的 回 應 （ 立 法 會 CB(1)  
1998/11-12(02)  號 文 件 ） 已 提 及 ， 目 前 並 無 關 於 預 留 住 宅 物 業 的 清 晰 指

引 。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30 條 的 目 的 ， 是 希 望 清 楚 列 出 賣 方 可 於 哪 個 時 刻 探

求 和 接 受 各 種 購 樓 意 向。第 30(1)  條 的 作 用，是 規 定 賣 方 在 公 布 載 有 指 明

住 宅 物 業 售 價 的 價 單 文 本 首 日 之 前 的 任 何 時 間 內 ， 均 不 得 探 求 就 有 關 物

業 提 出 的 無 明 確 選 擇 購 樓 意 向，以 及 必 須 拒 絕 上 述 意 向。第 30(2)  條 的 作

用 ， 是 規 定 賣 方 在 要 約 出 售 有 關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的 首 日 之 前 ， 不 得 探 求 和

接 受 就 有 關 物 業 提 出 的 有 明 確 選 擇 購 樓 意 向 。 在 有 關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提 供

出 售 首 日 和 之 後 ， 賣 方 便 可 探 求 和 接 受 有 明 確 選 擇 以 及 無 明 確 選 擇 購 樓

意 向 。  

 
11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並 無 條 文 禁 止 買 家 在 某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提 供 出 售 首 日

之 後 ， 就 該 物 業 與 賣 方 議 價 。  

 
12.  我 們 就 容 許 ／ 禁 止 賣 方 探 求 和 接 受 各 種 購 樓 意 向 ， 設 定 不 同 的 時

限 ， 其 政 策 原 意 是 為 避 免 造 成 漏 洞 ， 讓 賣 方 以 “ 預 留 ” 作 為 掩 飾 ， 於 已

公 布 的 開 售 日 期 首 日 之 前 ， 變 相 進 行 任 何 銷 售 。  

 
13. 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現 行 草 擬 方 式 ， 賣 方 在 任 何 時 候 披 露 有 關 拒

絕 購 樓 意 向 的 資 料 ， 均 不 屬 違 例 。  

 
(5)  說 明 重 整 第 64 及 第 65 條 修 正 案 擬 稿 的 表 述 方 式 的 理 據 。  

 
14.  因 應 委 員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已 建 議 增 補 第 65A 條 ， 以 訂 明 有 關

作 出 失 實 陳 述 須 負 上 的 民 事 法 律 責 任 。 由 於 第 65 條 （ 失 實 陳 述 ： 刑 事 法

律 責 任 ） 和 第 65A 條 （ 失 實 陳 述 ： 民 事 法 律 責 任 ） 所 訂 明 的 “ 具 欺 詐 性

的 失 實 陳 述 ” 和 “ 罔 顧 實 情 的 失 實 陳 述 ” ， 均 具 相 同 定 義 ， 因 此 ， 我 們

建 議 在 第 64A 條 列 出 有 關 定 義 ， 以 免 在 第 65 和 第 65A 條 重 複 提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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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 說 明 在 擬 議 附 表 1 第 3 條 的 修 正 案 擬 稿 中 “ 個 人 ” 一 語 是 否 涵 蓋

“ 合 夥 人 ” ， 以 及 如 有 需 要 會 否 提 出 經 修 訂 的 修 正 案 。  

 
15. 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1 第 3 條 的 修 正 案 擬 稿 中 ， “ 個 人 ” 一 詞 並

不 涵 蓋 “ 合 夥 人 ” ， 我 們 已 就 此 提 出 修 正 案 ， 以 修 訂 有 關 條 文 。  

 
(7)  說 明 第 3(1)(a)  條 是 否 訂 有 適 用 期 限 ， 以 致 在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後 才 興

建 的 建 築 物 不 會 被 視 為 早 前 已 落 成 的 建 築 發 展 項 目 的 一 部 分 ， 即

使 兩 者 有 類 似 的 工 程 、 結 構 或 建 築 上 的 關 連 亦 然 。  

 
16.  根 據《 條 例 草 案 》的 現 行 草 擬 方 式，第 3(1)(a)  條 並 沒 有 適 用 時 限 。

至 於 在 某 段 期 間 之 後 建 造 的 建 築 物 ， 會 否 視 作 早 前 已 有 建 築 物 落 成 的 發

展 項 目 的 一 部 分 ， 須 視 乎 有 關 個 案 的 事 實 根 據 而 定 ， 即 有 否 足 夠 證 據 ，

以 證 明 有 關 的 建 築 物 因 在 工 程 、 結 構 或 建 築 上 有 所 關 連 ， 而 可 視 作 單 一

地 產 發 展 項 目 。  

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2012 年 6 月  


